


公司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、对公司股

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；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有需要更正、补充之

处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

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的公告为准。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和要求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


